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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定本 
中華科技大學公文處理辦法 

96年 1月 17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總務會議通過 

96年 2月 12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98年 6月 29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2月 20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求公文處理迅速確實，明確規範本校公文處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使能發揮整體公文處理效率與品質之提升。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公文處理，係指公文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

歸檔完成之全部流程，可分收文處理、公文簽辦、發文處

理及檔案管理等四個階段。 

第三條 為嚴密公文處理，於總務處文書組設置公文總收發人員，

負責本校對外公文端收發作業；各單位應指派公文收、發

文負責人員，負責單位公文收發及結案歸檔，文書組定期

稽核公文處理時效，以強化公文處理之行政效率。 

第四條 收文方式分為電子交換及紙本遞送兩種，統一由文書組負

責本校對外來文總收文作業，進行簽收、拆驗、編號、登

錄及分文作業。 

第五條 機密文書區分為國家機密文書及一般公務機密文書。 

一、國家機密文書區分為：「絕對機密」、「極機密」、「機

密」。 

二、一般公務機密文書列為「密」等級。 

各單位業務承辦人承辦業務相關資料應負保密責任，未經

權責單位主管許可，不得隨意影印或轉述外洩。 

第六條 各種報表、簿冊及附件、譯文均採由左而右之橫行格式。 

任何文書均須記載年、月、日、時，文書中記載之年份，

一律以中華民國紀元為準；惟外文或譯件，得採用西元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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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第二章   收文處理 

第七條 各單位登記桌收到公文時，應隨即依業務權責分送承辦人

員簽收辦理。 

第八條 郵寄來文若屬於機密及親啟公文信件者，一般公務機密文

書(密)由文書組組長親啟郵件，於密件收文簿登錄文號後，

依業務屬性分文承辦單位；國家機密文書（機密、極機密、

絕對機密）則由文書組登錄文號（或郵件編號）後，呈送

主任秘書拆封分辦。親啟公文依單位分類放置各單位信

箱。 

第九條 各單位自行收辦之公文若有簽辦或列管之必要者，應送文

書組補登收文號。 

第十條 遇寒暑假或例假日有緊急性公文，應由警衛室收文，交值

班人員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公文分文按來文所敘之主要目的判定承辦單位，若來文係

答復性公文，依來文所敘之原承辦單位收辦，如須會辦或

移辦，概由該收辦單位自行參酌辦理。 

第十二條 來文涉及數個單位之業務而不能區分性質之主從者，依來

文主旨所敘首一事項業務之權責單位為承辦單位，負責會

辦或協調有關單位辦理。 

第十三條 有關專案性質費用申請案件，應分由權責單位主辦，再會

辦至會計室控管經費。 

第十四條 若公文之分文有疑義者，應於收文當日內經由單位主管確

認後，統一交由文書組陳請主任秘書判定後登錄改分，不

得自行私下改分。凡收文逾時一日之公文，欲請改分其他

單位，應先自行協調改分單位，如逾時間規定限制之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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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由原收文單位預先告知來文對方，請求延期，再由文書

組處理改分。 

第十五條 已簽辦之公文，欲請改分其他單位，須先告知被改分單位，

並經主任秘書核准後，再由文書組處理改分。 

第十六條 如經陳請主任秘書改分之案件仍有疑義，判定後登錄改分

之承辦單位得填寫「中華科技大學公文改分單」，請校長裁

示改分，一經確認之案件不得推諉，倘因各單位互相推諉，

因而發生延誤，其經最後裁定承辦並受分文之單位，應負

該項公文之延誤責任。 

第十七條 各單位業務之異動，經相關會議提案通過後，應依該會議

紀錄通知文書組，作為改分文及日後分文之依據。 

第三章   公文簽辦 

第十八條 公文應隨到隨辦，不得積壓，公文處理著眼應以學校為立

場，針對本校資源與能力，妥擬具體可行之處理意見，如

涉及其他單位業務，應先行協商或會辦後再行送判，凡與

經費有關者應加會會計單位。 

第十九條 為簡化公文流程，凡屬「簡單」或「例行辦理」之公文得

不經擬辦逕行敘稿送判(以稿代簽)；執行時程較長之案件，

應先簽擬處理意見，經核定處理原則後再行處理。 

第二十條 會辦公文視同速件處理，涉及多單位時，應盡量以會議形

式彙整各單位意見，以節省公文會辦流程時間。 

第二十一條 會辦公文倘會辦單位與主辦單位所簽意見相左時，應由

主辦單位先行研商，並將協商意見彙整綜簽後，陳請校

長裁定（若協商無一致意見，於綜簽中應忠實呈現不同

意見）。 

第二十二條 已簽會之公文在簽辦過程中，若有修改內容時，應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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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相關簽署過之單位周知。 

第二十三條 公文處理過程中之相關人員，均應於適當位置蓋職章或

簽名，並註明簽署日期及時間（例如元月三十日十三時

廿八分，須縮記為 0130/1328）以明責任。簽名必須清晰，

易於辨識。 

第二十四條 公文依其業務性質得由所屬主管依分層負責所賦予權責

判行。（「分層負責」相關權責規範由秘書室另定之） 

第二十五條 校長核定之文件，應由秘書室轉發承辦單位主管複閱後，

再轉回原承辦人憑辦。 

第二十六條 各單位之公文應於規定期限內辦畢繳回文書組辦理結案

歸檔，各類公文處理時限如下：(不含例假日) 

一、 最速件：1日。 

二、 速件：3日。 

三、 普通件：6日。 

四、 限期公文：依來文或其相關期限規定辦理。 

以上由各單位依業務性質及實際需要，自行為區分

辦理，若來文有時間性者(即特別件)，即須於規定

時限內辦妥。 

上述處理時限期限應扣除例假及國定假日，以實際

承辦天數計算，其他凡休假、請假、公假等，逕由

職務代理人代辦，均不包括在扣除之內。如職務代

理人不能代為承辦者，應簽請主管核准展期；若係

重大案件，應陳校長核准。 

第二十七條 承辦人對所經辦之案件，應主動負責查催，已上陳或會

辦案件，仍應不斷協調、督促，以爭取時效。承辦人收

受來文時，認為案情繁雜或研辦費時而不能如期辦妥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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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展期，報請主任秘書核准始為之。 

第二十八條 承辦單位因故遺失業經收文編號之公文，經原發文機關

補發後要求補辦收文手續時，仍應沿用原收文日期及原

收文號。 

第二十九條 各單位收到學校內部公文，應先陳請單位主管核示，並

依旨辦理相關事項後，始得歸檔存查。 

第三十條 除電子公文系統(漢龍系統)內部具自動轉換以電子郵件

方式告示(稽催)原承辦單位(登記桌)外，文書組應每週至

少一次稽催時限到期未結案歸檔之公文，並於每月統計

「公文時效統計表」陳校長核閱。文書組稽催後，對延

誤時限處理者，得會同單位主管查明承辦人員之責任，

依其情節輕重報請處分。 

第四章   發文處理 

第三十一條 發文為密件者經核判後，由文書組指定專人繕打處理，

並登錄密件發文字號後，由承辦人員親自持送或親自簽

名密封後交專人遞送。密件一律以紙本發文，應封裝於

雙封套內，內封套密封並於左上角加蓋機密等級，外封

套不得標示機密等級或其他足以顯示內容之註記。 

第三十二條 發文分為對校內及對校外兩大類： 

一、 對外一律應以學校名義行文並由校長署名，一級單

位主管依分層負責之授權，逕行處理事項對外行文

時，於校長署名之下附署代行單位主管職銜。 

二、 對內部單位行文，若涉及跨單位業務者應以校長名

義行文為原則，若為一般例行性業務之通知或公告，

得依分層負責授權範圍以單位名義行文，惟應考量

單位對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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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條 發文擬稿應以學校或校長立場措詞，文字使用應儘量明

白曉暢、詞意清晰，並達到「簡、淺、明、確」之要求。 

第三十四條 各單位發文稿上簽核准後，承辦人應先至公文管理系統，

依簽核意見修正文稿內容，始得送至文書組發文。 

第三十五條 承辦單位將核判後之文稿，送文書組登記掛號、列印、

校對，送秘書室用印後，由承辦單位至文書組登記寄發。 

第三十六條 發文之附件以正本為限，如需附送副本收受機關或單位，

應在「副本」項內之機關或單位名稱下註明「含附件」

或「含○○附件」。 

第三十七條 文書組發文應於收稿當日完成發文，惟有下列情事者不

在此限： 

一、 文稿有行政程序或附件資料不完備（退回補正）。 

二、 文稿未於下列時限內送達文書組 

三、 可電子交換之公文：當日 15時 30分以前。 

四、 需以紙本遞送者：當日 15時以前。 

第 五 章   檔案管理 

第三十八條 電子簽核之公文，於簽辦完畢後，承辦人員應使用公文

系統之歸檔功能，進行檔案歸檔作業；各單位簽辦完畢

之簽文類公文，自行結案存檔。機密文書或簽辦意見具

機密性之密件歸檔，應由業務承辦單位將本文內容封套

後，再送交文書組歸檔或由校長指定之專人保存。 

第三十九條 擬歸檔之紙本簽核公文如有下列情形，不得予以歸檔，

應退回補正： 

一、 未填寫保存年限者。 

二、 文件不全、污損或字跡模糊不清者。 

三、 存查文件未經批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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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附件不全、漏送或未經簽准而抽存者。 

第四十條 紙本簽核公文之附件如需抽存或分送有關單位者，應於

簽辦時加以註明，否則應併文存檔。 

第四十一條 各單位結案歸檔之公文，依承辦單位及保存年限分類建

檔管理，必要時得彙整逾保存年限之歷史公文清冊，簽

請校長核可後，予以銷毀。 

第四十二條 各單位僅能調閱承辦之公文，如需調閱其他單位之公文，

應辦理調卷申請，經相關權責單位主管核可。 

第六章   附則 

第四十三條 各單位人員未能依本辦法相關規定辦理而致使公文延宕

及衍生之相關責任，相關業務單位得提請校長依情節輕

重進行議處。 

第四十四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依據行政院秘書處頒布之「文

書處理手冊」及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頒布之「文

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相關規範辦理。 

第四十五條 本辦法經總務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定，依行政程序

陳請校長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